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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和公司法概述 

一、概念 

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设立，以营利为目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法人组织。 

二、特征 

（1）公司具有法人资格； 

（2）公司是营利法人； 

（3）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

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

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

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种类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

法人。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国家单独出资，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授权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指公司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有的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

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 

 

第二节  公司设立 

一、设立条件 



1.有限责任公司 

（1）股东符合法定人数。有限责任公司由 1人以上 50 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 

（2）股东出资及公司资本方面的要求。 

①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②出资形式：货币出资，或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

价出资； 

③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3）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4）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5）有公司住所 

2.股份有限公司 

（1）发起人符合法定人数，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 1人以上 200 人以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

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2）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或者募集的实收股本总额，且股份发行、筹办事项

符合法律规定 

（3）采用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由发起人制定并通过公司章程 

（4）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5）有公司住所 

二、设立登记 

（1）名称。市场主体只能登记一个名称。 

（2）主体类型。公司类型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

资）。 

（3）经营范围。市场主体的经营范围包括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营项目。 

（4）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市场主体只能登记一个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 

（5）注册资本或者出资额。实行认缴登记制，以人民币表示 

（6）法定代表人姓名。 

三、企业信息公示 

企业应当于每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

告，并向社会公示。当年设立登记的企业，自下一年起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如果企业未按规定期限公示有

关企业信息，或者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应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典型真题 

【真题·2023多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股东可以用（  ）出资入股。 

A.商誉 

B.实物 

C.知识产权 

D.土地 

E.个人劳务 

答案：BCD 

解析：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

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规

定，出资方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公司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

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